
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原民綜字第1140064211號

主　　旨：公告「西拉雅族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草案

依　　據：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第九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旨案係臺南市西拉雅文化協會依據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四款提出。

二、訂定依據：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公告內容：「西拉雅族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

全球資訊網站（網址：www.cip.gov.tw）、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網

址：https://join.gov.tw）。

四、公告期間：自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

五、意見陳述：依據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規定，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

或修正建議者，請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或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眾開

講／政策討論區）向本會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地址：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

（三）電話：02-8995-3456分機3690。

（四）電子郵件：am3246@cip.gov.tw

（五）意見收受截止日認定基準：自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以紙本

（郵寄或親送）提出者，以本會收文登錄日期為準；郵寄者以送達

本會之日。以電子郵件或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提出者，以本會

電子郵件收受時間或平臺系統時間戳記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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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族所屬成員身分要件（草案） 

要件 說明 

一、西拉雅族（以下簡稱本族）為認定所屬成員，

依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爰訂定本要件。 

要件以西拉雅族為主體提出。

要件形制參考各項作業要點形

制。

二、本人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於日治時期戶籍資

料內有熟、平或其他足以證明其屬於臺灣南島

語系民族之登記或登記形式，且現住所屬於日

治時期西拉雅族分布地區，得申請為本族成員

。日治時期西拉雅族分布表另訂之。 

本項要件依據本法第八條第一

項第一款。

現住所表另定之，符合現有法

律規定。

三、本人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於日治時期戶籍資

料內未有熟、平或其他足以證明屬於臺灣南島

語系民族之登記或登記形式者，然其現住所屬

於日治時期西拉雅族分布地區，能提出家族世

系資料，證明其與本族具有連結性，並曾取用

以下漢字姓氏者：李、羅、蘿、買、穆、卓、

毒、陳、劉、刘、萬、段、潘、哀、兵、朱、

東、冬、佟、同、力、余、于、俞、宜、戴、

姬、車、机、機、紀、黃、洪、標、林、吳、

蘇、蕭、謝、乳、月、岳、江、姜、葉、蔡、

孫、鬆、雙、双、鄂、葛、曷、程、埕、鄭、

蘭、藍、籃、卯、毛、池、顏、昂、向、溫、

莊、詹、曾、傅、何、來、呂、董、魏、游、

章、徐、周、鄒、寧、高、錢、白、北、郭、

柯、鍾、鐘、邱、丘、許、沈、古、包、王、

施、唐、歐、賴、阮、六、落、駱、薛、邵、

弼，籓、龐、方、房、馮、廖、胡、宋、龔、

赫、郝、莫、田、皮、簡、戎、趙、梁、陶、

鄧、丁、翁、殷、范、侯、康、簡、夏、石、

盧、彭，及其他漢字姓氏之台語讀音與前述漢

字姓氏相同者，得申請為本族成員 

本項要件依據本法第八條第一

項第二、第三款

參照: 
村上直次郎編，1933，新港文

書。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

學部（1995 復刻版。臺北：捷

幼）

陳俊安等編，2010，《西拉雅

正名運動暨文化復振回顧專輯

》。臺南縣新營市:南縣府，頁

142–143。 
本項要件符合本法第九條第一

項第一款「要件應具體明確的

規定」。

四、本人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於日治時期戶籍資 

料內未有熟、平或其他足以證明其屬於臺灣

南島語系民族之登記或登記形式，但現住所

屬於日治時期西拉雅族分布地區，於任何政

府公文書、歷史契約書(如番仔契)或宗祀紀

錄，曾取用西拉雅族傳統名字者，且能提出

本項要件依據本法第八條第一

項第二、第三款。

參照: 
李壬癸主編，2010，《新港文

書研究》。臺北市:中央研究院 
村上直次郎編，1933，新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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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世系資料足證其名字與本族具有連結者

，得申請為本族成員。 

書。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

學部（1995 復刻版。臺北：捷

幼）

本項要件符合本法第九條第一

項第一款「要件應具體明確的

規定」。

五、本人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於日治時期戶籍資

料內未有熟、平或其他足以證明其屬於臺灣南

島語系民族之登記或登記形式，但現住所屬於

日治時期西拉雅族分布地區，於基督宗教受洗

簿中，曾取用西拉雅族傳統名字，且能提出家

族宗教系譜足以證明其與本族具有可辨識之連

結性，得申請為本族成員。 

本項要件依據本法第八條第一

項第二、第三款。

本項要件符合本法第九條第一

項第一款「要件應具體明確的

規定」。

六、前各項所稱直系血親尊親屬，包含收養關係。 依據民法第 1077 條第一項，不

受日治時期戶口規則內容限制

。

本項要件符合本法第九條第一

項第二款「要件應有助於促進

原住民族文化認同之目的」。 

七、本要件於公告實施後，本族得要求主管機關每

年統應本族成員身分申請樣態，邀集族人共同

檢討，如有必要亦得依照《平埔原住民族群民

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公告及徵詢民族意願實施

辦法》再修正。 

雖要件由族人提出，但當事人

申請身分時，或將發生疑義及

例外狀況，為機關代表、學者

專家、原住民族代表不能決定

者（《要件公告及徵詢辦法》

第六條、第七條）。主管機關

應於每年統整本族申請當事人

的所有樣態，進行要件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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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西拉雅族分布表 

臺南州 

新營郡 所有街庄 

曾文郡 所有街庄 

新化郡 所有街庄 

北門郡 所有街庄 

新豐郡 所有街庄 

臺南市 所有町 

高雄州 

旗山郡 所有街庄 

鳳山郡 所有街庄 

岡山郡 所有街庄 

高雄市 所有町 

花蓮港廳 
玉里支廳 所有區 

鳳林支廳 所有區 

臺東廳 

新港支廳 所有區 

里壟支廳 所有區 

臺東支廳 所有區 

大武支廳 所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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